清华大学工会关于组织在职教职工参加北京市总工会《在职职工互助保障计划》工作的意见
（经2011年7月7日第十九届工代会第10次常委会讨论通过）
一、根据北京市总工会京发【2011】8号文件《关于深入开展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的意见》的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经研究决定组织我校教职工参加北京市总工会《在职职工互助保障计划》中《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》。

二、互助保障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倡导组织，广大职工自愿参加的一种保费低廉、保障力度较大、手续简便、赔付及时、管理规范、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互助互济保障活动。北京市总工会实施的《在职职工互助保障计划》是集住院医疗和住院津贴互助、重大疾病（女工特殊疾病）互助、意外伤害互助“三位一体”的职工补充医疗互助保障体系，其中的《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》对于大病特病救治给予相应标准的互助金和生活补贴，可以有效地减轻职工的医疗负担。为此，工会组织教职工参加《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》是提供坚实可靠的经济互助保障，切实为教职工排忧解难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工会各级组织必须努力把这项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的工作做好。
三、《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》互助费90元（本次保障计划只按一份交纳），保障期为三年。凡我校年龄满足16-60岁的工会会员（含合同制会员），均可自愿申请加入本保障计划。

四、 《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》所需费用及来源：

1．清华大学工会会员本人交纳30元/3年。

2．学校为每位自愿加入的会员负担30元/3年。

3．校工会为每位自愿加入的会员负担30元/3年。

其中第一附属医院、第二附属医院和清华控股按照相关规定办理。

五、凡我校人员在保障计划申请活动启动时即应加入，期间不接受中途加入。校工会三年集中办理一次。

六、《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》主要用于互助，加入之后在保障期内不办理退保。

七、凡符合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保障范围的均可获得互助，补偿内容和保障待遇参照下表。具体方法另行通知
八、《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》理赔工作由校工会根据相关规定办理。

附：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计划（简表）
	保障范围
	保障待遇

	急性心肌梗塞、管状动脉（旁路）搭桥术、恶性肿瘤、慢性肾衰竭（尿毒症）、重要器官移植、白血病、颅内原发肿瘤手术、严重烧烫伤、截瘫、多个肢体缺失、严重运动神经元病
	1、免责期：30天

2、减责期31-90天，慰问金500元/份

3、治疗费用互助金5000元/份

4、休养康复互助金1500元/份

5、生活补助互助金（最长不超过180天）20元/日、份

5、最高互助金领取金额10100元/份


 原文请见校工会网站.
